
國立嘉義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 

COVID-19 防疫規範-社團活動及社辦使用原則 

111 年 5 月 9 日 
 

項次 情況 處理原則 

Ａ 社員為確診者或快篩呈陽性 

1. 社團活動暫停 7 天 

2. 社辦停止使用 7 天 

3. 社辦進行消毒(由課外組通知社長並派員清毒) 

Ｂ 
社員列為接觸者 

(依校方定義為主) 

1. 社團活動暫停 3 天 

2. 社辦停止使用 3 天 

3. 社辦進行消毒(由課外組通知社長並派員清毒) 

PS.1.天數計算由快篩陽性日開始計算，社團成員應進行自主應變，如自行快篩陽性請通知社長，

由社長通知課外活動指導組備查。 

   2.如有高燒或呼吸道症狀盡速就醫，勿拖延病情。 

3.請同學務必做好防疫工作，戴口罩、勤洗手。 

天數計算方式如下： 

停止使用、進行社辦清毒（社團活動取消） 

為確診者或快篩呈陽

性日開始計算 
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

列為接觸者 1 2 3     

 

快篩通報： 

1. 由社員通知社長，由社長通知課外組進行社辦消毒。 

2. 請同學通知導師，以進行後續作業。 

3. 請同學通報衞生保健組 

甲、蘭潭校區:05-2717069 

乙、新民校區:05-2732957 

丙、民雄校區:05-2263411#1233 

丁、假日請撥:05-2717373 


